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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南沙新区明珠湾区起步区二期（横沥岛尖）IFF

东侧海岸及滨海景观带建设工程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

征收补偿方案（公开征求公众意见）

一、项目概况

（一）建设内容

广州南沙新区明珠湾区起步区二期（横沥岛尖）IFF东

侧海岸及滨海景观带建设工程项目，位于广州市南沙区横沥

镇，主要建设内容包含：建设生态堤防，长约 1.12 公里；

生态化改造生态堤滩涂用地，面积约 15.8 公顷；开挖中轴

涌河道，长约 0.4 公里。

（二）征收范围：本方案征收范围是 IFF 东侧海岸及滨

海景观带用地范围内所涉的国有土地上房屋，如南沙区横沥

镇长沙村安益围农庄 96 号（商业），及其他未列入门牌的

国有土地上房屋，具体征收范围以项目红线为准。

（三）地块规划用途：生态堤防。

（四）补偿协议签订期限：自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起 3 个

月内。

二、征收补偿安置对象

征收范围内拥有合法房地产权证的被征收房屋及其附

属设施的所有权人；未超过批准使用期限的临时建筑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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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；历史用房等未办理产权登记的房屋使用人。

三、征收补偿安置方式

（一）对涉及国有土地上住宅的，被征收人可选择货币

补偿或产权调换。

1.货币补偿

按市场评估单价进行货币补偿,评估基准日为征收决定

公告之日。

2.产权调换

(1)本项目可实行就近安置原则，在被征收房屋处于同

一镇（街）区域范围予以安置。

(2)按照穗南府规[2019]2 号《广州南沙国有出让土地上

住宅和商业用房征收补偿指导意见》进行产权调换。

（二）根据相关房屋征收政策及该项目的实际情况，对

本次涉及的国有土地上非住宅房屋原则上实行货币补偿。收

回国有土地使用权涉及代征道路的，按有关的法律法规执

行。

四、住宅房屋搬迁补助费标准

征收国有土地上住宅房屋，根据被征收人户籍人口数，

按 1500 元/人的标准，给予被征收人搬迁补助费（含搬家费、

设备搬迁、安装、调试等搬迁涉及的费用），但每户搬迁补

助费总额不得超过 9000 元。若被征收人搬迁补助费总额少

于 5000 元/户的，按 5000 元/户给予搬迁补助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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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住宅房屋奖励费用标准

住宅房屋征收奖励和搬迁时限奖励：按被征收房屋所涉

及土地性质，分别按照穗南府规[2019]2 号《广州南沙国有

出让土地上住宅和商业用房征收补偿指导意见》。

六、安置房源情况

（一）现房房源

房屋征收部门提供现有的横沥镇范围内自有安置房源

供征收住宅房屋产权调换使用。

（二）国有土地上住宅房屋被征收人可选择期房房源，

若选择期房房源的，在安置房分配前，根据确定的置换安置

房面积，按 15 元/平方米/月的标准给予临迁安置补助费。

七、房屋评估

（一）评估机构的选取。

1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后 30个工作日内，被征收人应协

商选定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，由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与其签订

委托评估合同后进行评估作业。如在房屋征收决定公告后 30

个工作日内协商选定不成的，由房屋征收实施单位组织被征

收人在市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公布的评估机构名录

中通过摇珠方式随机确定。

2．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应当在摇珠前 5 日内在征收范围

内公告摇珠时间和地点。公开摇珠时，应当由公证部门现场

公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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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应当将受委托的房地产价格评估

机构资质证书、营业执照、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本人签名的资

格证书复印件在征收范围内现场公示。

（二）评估的时间节点。

被征收房屋价值评估时点为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。

八、有产权房屋的补偿方式

有产权房屋按照经确定的市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

门公布的具有相关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进行评估，并

按房屋评估价格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，评估费由房屋征收

实施单位负责支付。

九、非住宅房屋的其他补偿

（一）搬迁费补偿

征收国有土地上非住宅房屋，搬迁费按评估确定，包括

机器设备的拆卸费、搬运费、安装费、调试费和搬迁后无法

恢复使用的生产设备重置费等费用。

（二）停产停业损失补偿

对因征收房屋造成被征收人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，根据

房屋被征收前的效益、停产停业期限等因素确定。其中，房

屋被征收前的效益原则上以房屋征收决定作出前 1年内实际

月平均税后利润为准，不能提供纳税情况等证明或者无法核

算税后利润的，按上年度本地区同行业平均税后利润额或者

同类房屋市场租金评估计算。停产停业期限按 6 个月计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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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征收房屋的生产、经营单位或者个人不是被征收人

的，被征收人负有清退被征收房屋的责任。被征收人与生产、

经营单位或个人有合同约定的，由被征收人依照约定分配停

产停业损失补偿；没有约定的，由被征收人与生产、经营单

位或个人协商分配。

（三）临时安置费

参考市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最近一次公布的被

征收房屋所处区位同类型房屋租金参考价格，按经确认的被

征收房屋面积，向被征收人一次性支付 3个月的临时安置费。

十、未经产权登记建筑的补偿标准

（一）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和其他附属设施，能

提供建造依据和发票的，按照建造成本计算剩余使用年限补

偿，不能提供建造依据和发票的，委托评估公司按重置结合

成新评估价值补偿。

（二）对未经产权登记的建筑，认定为违法建筑或超过

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的，不予补偿。

（三）不属于第一款、第二款情形的未经产权登记的建

筑，存在以下情况的，给予货币补偿。

1．1967 年 1 月 1 日前建设的未经产权登记的建筑，房

屋征收实施单位按照有产权房屋进行货币补偿。

2．1967 年 1 月 1 日后至 2009 年 12月 31 日建设的未经

产权登记的建筑，经查核该地区该时期的测绘地形图并确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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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按有产权房屋补偿价的 60%给予补偿。2009 年 12月 31

日后在上述已确认建筑进行改建加建面积部分不予以补偿。

（四）未包含在上述补偿的其他补偿项目以评估结果为

准。

十一、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、临时借地补偿标准

（一）国有土地上无房屋的参考土地所在相同区域和地

段、相同使用性质的国有土地基准地价，由具备相应资质的

评估机构进行估价后，按评估结果执行补偿，国有土地使用

权同时收回。属于政府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按相关规定执

行。

（二）征地红线外临时施工借地补偿。征地红线外临时

施工借地以借用前实际使用用途，由具备相应资质的房地产

价格评估机构进行估价确定土地借用补偿单价（含税费）。

若经评估的借地补偿费未含场地恢复费用，借用土地完工后

由使用单位于 30 天内负责恢复原状并由土地执法部门验收

合格后退还权属单位，超出规定时间或未恢复原状的另行协

商相关费用。

十二、其他

（一）征收有产权纠纷的房屋，如纠纷各方在征收期限

内未能解决的，由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向公证机构办理被征收

房屋的证据保全和征收补偿费提存公证，并由房屋征收部门

报请南沙区人民政府按照本方案作出补偿决定，并在房屋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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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范围内予以公告。

（二）征收已依法抵押的房屋，如抵押人和抵押权人在

征收期限内未就房屋补偿费的处分达成协议的，由房屋征收

实施单位向公证机构办理被征收房屋的证据保全和征收补

偿费的提存公证，并报请南沙区人民政府按照本方案作出补

偿决定，并在房屋征收范围内予以公告。

（三）未包含在上述补偿项目的，按广州市、南沙区有

关文件精神执行。

（四）本补偿方案依据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

例》《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州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

与补偿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穗府规[2021]2 号）, 《广州南

沙国有出让土地上住宅和商业用房征收补偿指导意见》(穗

南府规[2019]2 号)等规定拟定，且已根据穗府规[2021]2 号

文 第 十 四 条 规 定 ， 在 政 府 门 户 网 站

（http://www.gzns.gov.cn）和房屋征收现场公告公开征求

意见。

十三、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


